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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御史监察”既是政制构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了政府

权力的划分和制衡，又是政制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隐含着帝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

和利用。御史的创置及其监察职责的设定，恰是这种权力控制理论的重要制度体

现。历史上，“政制”包括静态意义上的构造和动态意义上的运作。如果说，从静

态的视角看，御史的选任及其职守，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巡察制度的因

革、监察区域与层级的划分，构成了一个主要的制度性因素；那么，从动态的视角

看，御史的弹劾及其实效、御史监察的独立性及其限度，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

实践性因素。后者融洽地整合了前两者，促进了御史监察制度的有效运转，进而对

于古代政制构造与运作的平衡和政治秩序的维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御史　巡回监察　弹劾实效　监察程序

引　言

　　古代中国政治文明成熟甚早，不仅多元地展现在政治、法律、伦理以及深受彼此关系
影响的实践领域，而且异常清晰地体现在政制———特别是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构成的监察制

度———的建构与运作之中。在古代中国政制的构造及实际运作中，“御史”始终是一个非常

独特的要素，它不仅反映了古代政制的基本性质、运作形态以及帝王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

利用，也体现了权力的划分、监察的功用与限度以及权力在相互制约中的实际运作。这些

问题，对于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法律文化至关重要。而从历史材料中寻找、

发现 “御史”，进而对古代监察、政制的构造与运作加深理解和重述，或不失为一条可以尝

试的路径。

　　然而，“历史材料”总归是由那些我们无法亲眼目睹的事实构成的，所谓的 “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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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是对于过去的猜测性重构。〔１〕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不打算仅依循时序从典籍文献

中梳理 “御史”或者监察制度的沿革过程，在这一传统领域，前辈学者已经取得了诸多丰

硕的成果。〔２〕本文尝试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在既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寻找、假设和复

写 “御史”及其 “监察”职能与实效。首先，将在古代官制中梳理 “御史”及其法定职

责，同时归纳分析古代监察官员的任职资格、条件以及选任问题；接着，将检讨古代御史

巡察制度的逐步构建以及变革完善的情况，从实践层面探究御史监察制度的运作及其实效，

并探讨御史监察的独立性及其限度问题；最后，在前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古代御

史监察制度有所理解和评判。

一、“御史”与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讨论展开之前，须厘清两个问题：除了 “青天” “神探” “铁面无私”等文学形象〔３〕

之外，在古代中国的政制及其实践中，“御史”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做什么的，

他们在古代监察及政制构造中真的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条

件，才有可能成为 “御史”，进而推动监察制度的运转？一般而言，前一个问题大体上决定

了 “御史”的法律地位和制度属性，而后一个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或影响着 “御史”

职责的履行及其在古代政制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一）古代官制中的 “御史”

　　根据文献记载，大体可以将早期中国官制的形成分为四期：夏商时期，无所传闻；西
周时期，官制详备，可谓 “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春秋战国时期，“官失而百职乱”，

各有流变，呈现诸国官制各异而并行的样态；至秦嬴统一天下， “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

职”，汉承秦制，“因循不革”，随时损益。〔４〕而 “御史”，作为古代官制的一个重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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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４９页，第２７８页 （“历

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美］杰罗姆·弗兰克： 《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

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０页以下。
关于中国古代 “御史”及监察制度的法律史研究，中外学者多有探讨，如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

载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３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７２页以下；［日］增渊龙夫：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６页以下；桂宇石：《我国御史制度及
其历史作用》，《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６期，第７７页以下；龙大轩：《唐代的御史推弹制
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第３３页以下；龚延明、季盛清：《宋代御史
台述略》，《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０页以下；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
个视角》，《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８４页以下；明辉：《综论元代监察法律制度》，《法学杂志》２００９
年第１期，第１１２页以下；张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行政法学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２１页以下；张晋藩：《中国监察法制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１页以下。
参见京剧 《四进士》（又名 《节义廉明》）里宋士杰眼中的都察院巡按御史毛朋；［荷］高罗佩：《大唐狄公

案》第１辑、第２辑，张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２０２０年版。又如，在 《红楼梦》第四十五卷，

大观园众姐妹筹办诗社，借探春之口邀请王熙凤：“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

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个 ‘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好”，“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样

罚他就是了。”王熙凤笑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我做 ‘监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个进钱的

‘铜商’。”参见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０６页。
参见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０９页以下。当然，此处仅仅是 《汉书》中的记载，近

来年，已有学者根据甲骨文、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考证商周时期官制，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校正古籍文献中的相

关记载，多有创见。



似无法摆脱这样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命运。

　　历史上，若就官署称谓而言，“御史之名，《周官》有之”，东周列国沿用其名，至秦并
六国，与丞相、太尉并置御史大夫之职，“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

亦谓之宪台”。〔５〕自东汉至唐初，官署名谓多变，抑或一时并称，有 “御史台”“兰台寺”

“南台”“司宪”“宪台”“肃政台”等，至唐神龙元年 （７０５年）复称 “御史台”，宋元因

循未改。明初 “罢御史台”（１３８０年），“更置都察院”以为 “御史府” （１３８２年），清代
承袭之，亦设 “都察院”（１６３６年）。〔６〕

　　若就官员职守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因革渐变的过程。例如，据 《周官》记载，御史

“掌赞书而授法令”，战国时则属 “记事之职”，实际上还负有制定律令、诏书草案，保管律

令和监督律令的执行等职责。〔７〕自秦汉始，方有 “纠察之任”，大体上确立了其在古代政

制中以监察职能为主的法律地位，历代沿袭以至明清。然而，从一个大历史的视角来看，

名为 “御史”的机构或者职官在不同时期，职责划分不尽相同，多有流变，需要对汉代御

史台之构成，〔８〕唐代御史台之构成，〔９〕清代都察院之构成，〔１０〕及具体职责做进一步的比较

和分析。

　　如果从职官的称谓和范围上讲，“御史”至少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都御史、副都
御史、侍御史、绣衣御史、监察御史等。但是，在参阅典籍文献时，会发现古代文本常将

“御史”与 “丞相”并列，那么，此时的 “御史”似乎又专指 “御史大夫”或者 “御史中

丞”。〔１１〕如果从官员职守上讲，一般而言，“御史”的法定职责至少包括：职掌宪章政令，

参议朝廷政事，纠劾监察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官吏，独自或者会同其他法司审理重大或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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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绥和元年 （公元前８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覆加 ‘大’，

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大小之文”。参见 （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４页。
参见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 ６５８页以下； （唐）魏徵： 《隋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年
版，第７２３页；（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 １０４１页；（宋）李窻：《太平御览》，河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９页以下；（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１７７页以下；（清）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第 ３５页，第 ４０页；赵尔巽： 《清史稿》，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年版，
第５６页，第３３０１页以下。
参见 ［日］大庭：《元康五年 （前６１年）诏书册的复原和御史大夫的业务》，林苏译，《齐鲁学刊》１９８８
年第２期；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４〕，班固书，第６１２页；（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４５５页，第 ２４６９页；
前引 〔５〕，孙星衍等辑书，第６３页，第８８页，第１４４页以下，第２０７页。
参见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７７页以下；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２３５页以下；前引 〔６〕，王溥书，第 １０５３页。另据会昌二年 （８４２年）十二月敕
载，御史 “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长。今九寺少卿及诸少监、国子司业、京

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为正四品下，与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于

令”。参见 （后晋）刘籧等：《旧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８６２页。
参见前引 〔６〕，赵尔巽书，第３３０１页以下。在都察院常规职官之外，自顺治初年以降，又先后分别依据监
察地域，设置巡察各省或者特定地方的巡按御史或者巡察御史；依据监察事项，设置巡盐御史、巡漕御史、

巡仓御史、巡视屯田御史、督理茶马御史、巡视工务御史、巡农御史等等。此类监察官员的设置，时停时复，

或者事结而省。

在本文中，为了避免出现概念上的混淆，明确 “御史”这一概念的具体用法：在一般情况下，“御史”意指

较宽泛意义上的监察官员，包括隶属于监察机构、具有监察职责的主职官吏；在专指最高监察官时，尽量明

确使用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左都御史”等称谓，如果因语境或其他原因未能使用这些特定称谓的，则

以加括号方式注明。



难案件，以及其他相关法政要务。〔１２〕综上可见，自秦汉迄至明清，作为职官的 “御史”，

享有包括 “监察”在内的多项法定职能，是古代政制或者官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政制职能的 “监察”，则是古代政制得以有效运转、政治秩序得以合理维系的一项重要

制度保障；因而，“御史监察”既是 “御史”享有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整个古代监察体系

及其运转的核心要素之一。

　　如果仅从 “御史”的监察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官吏职责来看监察制度的创设与运作，

一方面，它既是帝王据以维护政治秩序和保障行政顺利运转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制得以维

系和平衡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也突显诸多涉及国家事务的权力集于一府一台的现象，

这自然会牵涉到监察官员的选任问题。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从实际运作角度讲，都势必

要从官员的选任、职权的范围、制度的运作等方面给予认真对待。

　　 （二）清要之官：〔１３〕监察官的选任

　　监察官的选任，从总体上讲，因职责所系极受朝廷重视；但从具体制度与实践来看，
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不同的特征。其中，既有决策者理性 （或非理性）的选择，也有社会

现实的迫切需求，形成了一个制度与实践相互博弈、不断整合的渐变过程。为了进一步厘

清古代监察官员的属性、监察职能及其在政制的构造与运作中的功用和意义，首先应在古

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面对一些前设性问题，尝试予以解答。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与古代监察官员有关的问题，附表１选列了二十位汉代名臣，选择的
标准是他们在各自职业生涯中或长或短地担任过 “御史”之职。关于此类名为 “御史”的

监察官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出身或者教育背景是什么，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这

样的出身或背景对其后来的任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附表１所列信息来看，汉代常有两种情形：一是部分官员受家学影响或者个人偏好所
致，早年学习法律，后来又专治经学；二是部分官员早年即从博士受业，专治经学，后来

长期履行与法律或司法相关的职务。因此，无论从知识背景还是从职业实践上看，这些官

员都有儒法兼备的治国理念与实践经验。此外，还有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所涉人数

较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堪与前述两种情况并行的跻身 “御史”的路径。以桑弘羊为例，

从不多的史料记载中看，他似乎并未专门研习过法律或经学，而是 “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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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职责的形式和类型上看，“监察”只是御史的诸多职责之一，“监察官员”一词似乎不能成为准确描

述御史的称谓。但若具体分析来看，如果缺少其他职责的配合或落实，第 １项就仅仅是一种仪式性职责；假
如将 “参议朝政”理解为一种集体决议机制的话，那么第２项职责就使 “御史”失去了可资区别于其他职官

的专有特征；第５项 （其他职责）多半属于针对特定事项的临时性事务 （如率军征战、赈济灾区等），无法

据以制作一条展示 “御史”常规性职责的标签；与前三项职责不同，第４项 “鞫狱定谳”属于 “御史”的一

项实质性 （非仪式性）的、相对专有的、常规性的重要职责，但在古代政制构造中，还存在一个同样具有

“鞫狱定谳”职责、却比其更具有专门性的职官———廷尉 （秦汉）、大理寺 （隋唐）或刑部 （明清），因而该

项职责也不足以成为 “御史”的标志性特征。综上所述，第３项 “监察”自然成为足以标明 “御史”职责的

典型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监察官员”或许是比较适合用以描述 “御史”的称谓。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

政制构造中，除了御史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具有一定 “监察”职责的职官。例如，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

掌 “劾御史纠 （举）不当者”，太子内坊局 “掌宫内仪式导引，通传劳问，纠劾非违”，詹事府司直 “掌纠

劾宫寮及率府之兵”。诸如上述一些特定职官，虽负有某种 “监察”职责，但其职责所针对的多半是特定的

职官或者职事，远不及御史所享有的宽泛而权威的监察权限。

据载，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年），李素立为监察御史，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一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录参
军，上曰 “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上曰 “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参见前引 〔６〕，王溥书，
第１０５３页。



附表１　汉代监察官任职例表〔１４〕

姓名 教育品行 先任官职 监察官职 续任官职

晁　错
学申商刑名，以文学与太常掌故，受

《尚书》

太常掌故、太子家令、中大夫、

内史
御史大夫 太常

公孙弘
少时为狱吏，学 《春秋》杂说，举

贤良
博士、待诏金马门、左内史 御史大夫 丞相

张　汤 父为长安丞，使书狱
长安吏、茂陵尉、丞相史、太中大

夫、廷尉

侍御史

御史大夫

杜　周 少言迟重，而内深次骨 廷尉史、廷尉丞、廷尉、执金吾 御史大夫

桑弘羊 洛阳贾人之子 侍中、大司农中丞、治粟都尉 御史大夫

贡　禹 明经，传 《齐论语》
博士、凉州刺史、河南令、谏大

夫、光禄大夫、长信少府
御史大夫

于定国 少学法于父
狱史、郡决曹、廷尉史、侍御史、

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廷尉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翟方进

家世微贱，读经博士，受 《谷梁春

秋》，然好 《左氏传》、天文星历，经

学明习

射策甲科为郎、议郎、博士、朔方

刺史、丞相司直、京兆尹
御史大夫

执金吾

丞相

何　武 诣博士受业，治 《易》，举贤良方正

射策甲科为郎、令、谏大夫、扬

州刺史、丞相司直、清河太守、兖

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楚内

史、沛郡太守、廷尉

御史大夫

（大司空）

黄　霸
少学律令，喜为吏；入财为官；后从

胜受 《尚书》，举贤良

侍郎谒者、左冯翊卒史、河东均输

长、河南太守丞、廷尉正、丞相长

史、扬州刺史、颍州太守、京兆

尹、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 丞相

马　严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

《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京师大

人咸器异之

郡督邮、将军长史 侍御史
太中大夫

将作大匠

鲁　恭
居太学，习 《鲁诗》；专以德化为理，

不任刑罚
郡吏、中牟令、《鲁诗》博士 侍御史

议郎

司徒

杜　林
少好学沈深，从竦受学，博洽多闻，

时称 “通儒”
初为郡吏、持书 ［平］ 侍御史

大司徒司直

大司空

桓　典
传其家业，以 《尚书》教授颍川，门

徒数百人
举孝廉为郎、羽林中郎将

侍御史

御史中丞
光禄勋

冯　绲
少学 《春秋》 《司马兵法》；举孝廉；

所在立威刑；性烈直，不行贿赂
广汉属国都尉 御史中丞

司隶校尉

廷尉

何　敞
性公正，通经传；在职以宽和为政；

举冤狱，以 《春秋》义断之
辟太尉府 侍御史

汝南太守

五官中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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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姓名 教育品行 先任官职 监察官职 续任官职

杨　秉
少传父业，兼明 《京氏易》，博通书传，

常隐居教授；以明 《尚书》征入劝讲；

所在以淳白称

应司空辟，拜侍御史，刺史 侍御史
尚书

太尉

王　涣
敦儒学，习 《尚书》，读律令，略举大

义；举茂才；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
功曹、温令、兖州刺史 侍御史 洛阳令

李　章 习 《严氏春秋》，经明教授
州郡吏、大司马、阳平令、千乘

太守
侍御史 琅邪太守

孙　堪
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以节介气

勇自行；公正廉洁
仕郡县、县令、左冯翊 侍御史

尚书令

侍中骑都尉

年十三侍中”，“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经推举而入仕；又因 “善心计”和 “言利事”

而任大司农中丞、治粟都尉等职，终至御史大夫，甚至以一人之力在 “盐铁会议”上与贤

良文学展开驳辩。〔１５〕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监察官员，最初经由怎样的路径步入仕途，或者说，经由怎样的
方式才有机会成为监察官员或者其候选人？根据附表 １归纳来看，至少包括以下几条路径：
（１）举贤良，为博士或太常掌故，如晁错、公孙弘等；（２）父子相承，始于吏曹，如张汤、

于定国等；（３）入财为官，如卜式、黄霸等；（４）射策甲科为郎，如翟方进、何武等。前
三项较易理解，不复赘言，但第 （４）项 “射策甲科为郎”是什么意思呢？

　　据载，“射策”始兴于西汉，文帝十五年 （前 １６５年） “诏举天下贤良俊士，使之射
策”；武帝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始立 “射策之科”；章帝建初八年 （８３年）下诏，
申明 “辟士四科”之 “故事”。从制度形式内容看，朝廷科选出来、以备将来堪用的人才，

至少要能 “明国家之大体”“通人事之始终” “通正言直谏”。然而，从制度实施效果看，似

未尽如人意，“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纥无纠察”，“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

不以发觉为负”，因而，至永元五年 （９３年），和帝下诏重申 “先帝明?”，强调 “后有犯

者，显明其罚”。〔１６〕

　　从汉代 “四科取士”〔１７〕的形式上看 “御史”的任职条件，具体包括要 “明达法令”

或 “明晓法律”，足以 “决狱”，且能 “案章覆问”。以皇帝诏敕的形式，既要求该任官员

精通法律，相当于堪任监察职责的专业知识条件；同时，又要求该任官员能够依法裁判和

审核案件，应属于保障职责履行的任职能力条件。这大体上创设了选任监察官吏的基本条

件，对后世监察制度的建构与运作产生了相当影响。

　　唐睿宗时，左仆射窦怀贞督造金仙观、玉真观，将作大匠尹思贞节减工匠，因得罪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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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前引 〔４〕，班固书，第９７５页以下；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无论是从出身或教育背
景还是从政治实践而言，在儒法两途之间另辟蹊径，以治 “经济”或 “言利事”而跻身公卿之列，与桑弘羊

类似的，还有卜式。关于卜式的出身、入仕等具体情况，可以参见前引 〔４〕，班固书，第１９９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８〕，范晔书，第１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５〕，孙星衍等辑书，第 １２５页； （汉）崔萛： 《政论校注》，孙启治校注，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８７页；以及前引 〔８〕，范晔书，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０页。



怀贞而常被诘责。尹思贞以 “受小人之谮，轻辱朝臣”，负气辞官。至窦怀贞因罪伏诛，睿

宗始颁发制书宣称：“国之副相，位亚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宪？将作大匠尹思贞，（１）贤

良方正，硕儒耆德，（２）刚不护缺，清而畏知，（３）简言易从，庄色难犯。（４）征先王之

体要，敷
*

必陈；（５）折佞臣之怙权，拂衣而谢。故以事闻海内，名动京师，鹰隼是击，豺

狼自远。（６）必能条理前弊，发挥旧章，宜承弄印之荣，式允登车之志。可御史大夫。”〔１８〕

　　之所以任命尹思贞为御史大夫，如果从制书文本来看，是因为其符合就任 “御史”的

一系列条件。其中，第 （１）至 （３）项属于个人道德品格方面的先决条件，第 （４）、（５）

项属于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第 （６）项则属于任职的具体要求。此外，唐代专设 “考功郎

中”及 “考功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法定标准考

课官吏。其中，既有普遍适用于所有官吏的标准 “四善”，包括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

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还有针对特定官吏的标准 “二十七最”，例

如，针对司法官的 “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以及针对监察官的 “访察精审，

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１９〕

　　综上所述，古代 “御史”职掌宪章政令，参议朝廷政事，劾察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吏，

独自或者会同其他法司审理重大或疑难案件，常常事关国家政要，故而在选任标准方面也

显得更为严格。〔２０〕“御史”的选任，至少要符合以下三方面条件：在道德品格方面，应当

“贤良方正”“德义有闻”；在为官处事方面，应当 “公平可称” “恪勤匪懈”；在职业能力

方面，应当 “明达法令”“察举精当” “能按章覆问”。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要求，才有可

能就任 “御史”之职。然而，如果想满足上述条件，至少要具备与之相当的教育背景和实

践经历。前者修养道德品格，习得专业技艺；后者锻炼职业能力，积累政务经验。在古代

中国，君臣关系是政制的重要经纬之一，因而在帝王与作为重臣的监察官员之间，必然存

在着极其微妙的公私关系。在古代中国的政制构造中，有所谓 “设官分职，各有司存，

……王者司契，义属于兹”，〔２１〕大体上也适用于帝王与监察官员的基本关系。

二、“器周于用，力济于时”：巡察制度的因袭与变革

　　如前文所述，御史的首要职责在于 “监察”，具体表现为 “察举非法，举劾违失”，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或者 “察?官常，弹举官邪”。〔２２〕接下来，有待进一步在历史中

考察御史监察职责的形式、方法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从秦汉政制构造的角度来看，在中央

朝廷层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国家的政务、军务和监察事务；在地方政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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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３１１０页。序号为作者所加。
同上书，第１８２３页。
除了选任标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涉及御史职责行使的重要制度，例如任期、考迁等问题，限于篇幅而未及

深考。例如，自肃宗、代宗以后，“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以致 “考限迁除之法浸坏”。

至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 “考迁之格”，规定 “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月”，以

及 “台省官皆三考”。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１１７８页以下。
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２７０１页。
参见 《汉书》卷十九 《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卷一百十六 《百官志》、《唐六典》卷十三 《御史台》以及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 《职官志》等。



面，通常由朝廷派出专职官员，按照划定区域履行监察职责。至唐初期，大体沿用了秦汉

以来的基本政制模式，但在一些具体制度———例如，右御史台及监察制度———设计方面，多

有尝试性变革。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政事得失的监察，光宅元年 （６８４年）“初置右肃政御
史台官员”，〔２３〕巡按天下。相对于原有的御史台 （肃政台）而言，左右台分置 〔２４〕或许隐

含着帝王对平衡与控制监察权力的某种制度考量。对于这一制度变革，曾任监察御史的李

峤根据自己的观察及实践经验，向武则天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可称 “李峤上

御史巡察疏”（以下简称 “巡察疏”）。〔２５〕

　　一般而言，制度的变革，既会保留先前制度中具有较强实用性的部分，又会随时代与
社会的变迁而做极具现实性的损益。在 “巡察疏”中至少可以反映出唐代地方巡察制度大

体上承袭了汉代 “六条问事”制度，同时也蕴含着一些适应当时现实需求的新的制度变革

需求。此外，在制度变革中逐渐形成的唐代地方监察的理念与实践，也对后世地方监察制

度及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巡察传统的承袭

　　自汉代 “六条问事”至曹魏 “六条察吏”，复经隋代 “六察”至唐代 “六察法”〔２６〕

（参见附表２），从整体上看，在古代中国的政制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持续承袭的地方监察传
统，进而在这一传统中逐渐塑造出一套愈益有效而实用的地方监察制度体系。

　　曹魏承袭汉制，保有 “六条察吏”之续风。文帝时，因 “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以

致 “长吏慢法，盗贼公行”。豫州刺史贾逵严守 “御史出监诸郡”之职，以 “六条诏书”

督察长吏，“考竟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故而树为典范，“布告天下”。〔２７〕

或许，亦可反证作为制度的 “六察”在当时可能多半未得贯彻通行。至晋太康九年 （２８８
年），诏称 “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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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１１７页。迄至神龙元年 （７０５年），李显即皇帝位，复国号 “唐”，始 “改左右

肃政台为左右御史台”。景云三年 （７１２年），“废右御史官员”。先天二年 （７１３年），复置 “右御史台”，尔

后又废。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１３６页，第１５９页，第１７１页。
光宅元年 （６８４年），“分台为左右，号曰左右肃政台。左台专知京百司，右台按察诸州”。同上书，第１８６１页。
李峤奏称：“陛下创置右台，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斯政途之纲纪，礼法之准绳，无以加也。

然犹有未折衷者，臣请试论之。夫禁纲尚疏，法令宜简，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窃见

垂拱二年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别准格敕令察访者，又有三十余条。而巡察使率是三月

已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时限迫促，簿书填委，昼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

少者一千已下，皆须品量才行，褒贬得失，欲令曲尽行能，则皆不暇。此非敢堕于职而慢于官也，实才有限

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与其节制，使器周于用，力济于时，然后进退可以责成，得失可以精?矣。”

“今之所察，但准汉之六条，推而广之，则无不包矣。无为多张科目，空费簿书。且朝廷万机，非无事也，机

事之动，恒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当委之，则传驿大减矣。然

则御史之职，故不可得闲，自非分州统理，无由济其繁务。请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

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

且御史出持霜简，入奏天阙，其于励已自修，奉职存宪，比于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奸邪，纠鏝欺隐，

比于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试用臣言，妙择贤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陈赏罚以劝之，则莫不尽力而

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兴？”同上书，第２９９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班固书，第 ６２３页以下；前引 〔５〕，孙星衍等辑书，第 ２０８页以下； （梁）萧统编： 《文
选》，沈休文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 《汉书音义》，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版，第 ８１９页；前引 〔６〕，魏徵
书，第５４１页；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１２４０页。
参见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８２页。



附表２　古代 “六条监察”制度沿革

汉代 曹魏 隋代 唐代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

弱，以众暴寡。
察民疾苦，冤失职者。 品官以上理政能不。 察官人善恶。

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

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

百姓，聚敛为奸。

察墨绶长吏以上居官

政状。
官人贪残害政。

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

赋役不均。

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

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

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

疾，山崩石裂，?祥讹言。

察盗贼为民之害，及大

奸猾者。

豪强奸猾，侵害下人，

及田宅逾制，官司不

能禁止者。

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

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

蔽贤宠顽。
察犯田律四时禁者。

水旱虫灾，不以实言，

枉征赋役，及无灾妄

蠲免者。

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

为私蠹害。

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

所监。

察民有孝悌、廉洁、行

修、正茂、才异等者。

部内贼盗，不能穷逐，

隐而不申者。

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应时用者。

二千 ［石］违公下比，阿附

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察吏 不 簿 入、钱 谷 放

散者。

德行孝悌，茂才异行，

隐不贡者。

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２８〕自北齐天保元年 （５５０年）至皇
建元年 （５６０年）十年间，皇帝多次下诏，派遣使者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
长吏，搜访贤良，考政得失。如果遇到 “法有不便于时，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

以闻奏”。〔２９〕可见，自西晋至北朝近三百年间，历代多以诏令形式派遣 “御史巡察”，旨在

约束官员，肃清吏治。

　　至武则天时 “初置右御史台”，李峤上疏 “陈其得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制度改革建

议，被武则天采纳，于是 “下制分天下为二十道，简择堪为使者”，“巡按天下”。〔３０〕这实

际上既是对汉魏以来 “巡察”制度的经验承袭，也是针对 ７世纪后期的吏治现状而采取的
改革措施，因而，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帝王在融合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的。

例如，景云初年，“诏用汉故事，设刺史监郡，于天下剧州置都督，选素威重者授之”。〔３１〕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治国者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尽管也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权宜措

施，但更多地仍是从制度传统中寻找兼顾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治理经验，抑或在既有制度的

基础上予以实用性调整。

　　 （二）巡察制度的变迁

　　从监察的实践层面看，唐初承袭了汉魏以来御史巡察地方的实践传统。例如，贞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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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８页。
参见 （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１页，第７４页，第８２页。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２９９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４４６４页。



年 （６２８年）三月，“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３２〕然而，从制度构造层面看，似乎缺
乏清晰有效的制度化安排。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在

适用十年后因难于执行而终止。可见，简单地依赖传统制度是不够的，治国者仍然需要针

对具体问题，提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以满足治理国家的现实需求。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李峤在 “巡察疏”中，形式上虽然是在褒扬创设 “右御史

台”之利，但重点却在分析制度变革中存在的不当之处。例如，根据垂拱三年 （６８６年）
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以及其他依据格敕令进行察访的对象，合计约８０件／条，内容琐碎而
繁杂。又如，巡察使自 “出都”至 “终奏”虽有九个月时间，但每道所需按察的官员人数

从几百人至二千多人不等。此外，巡察内容还要包括官吏 “品量才行，褒贬得失”。因此，

无论从工作时间、对象数量还是从具体内容上看，巡察使都会因 “才有限”或 “力不及”，

而很难按期严格完成如此繁重的监察工作。

　　于是，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李峤提出了一套清晰而有效的制度改革方案，具体包括：
“分州统理”，以 “大小相兼”为原则，划每十州为一 “道”，相应设置一名御史；巡察期

限为一年；御史职司 “督察奸讹，观采风俗”；御史下可亲至县里，上可直奏朝廷，不受其

他任何干预。对这一改革方案，武则天很满意，下令将全国分为二十道，选择可堪受命者

担任御史，行使巡行监察之权。然而，在由众多官员构成的既有利益与保守力量的阻挠之

下，李峤的这一改革方案在当时未能得以有效推行。〔３３〕

　　历史上，变革的思想往往先于制度的实践，就在李峤上 “巡察疏”后二十七年———景

云二年 （７１１年），开始设置 “十道按察使”，〔３４〕逐步形成一套由监察御史 “掌分察百寮，

巡按州县”，依地域划分 “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的监察体系。〔３５〕

这实际上正是李峤 “巡察疏”拟提的改革方案的真正实现，并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

完善。例如，开元十三年 （７２５年）正月，“分遣御史中丞蒋钦绪等往十道疏决囚徒”。天
宝五年 （７４６年）正月，“遣礼部尚书席豫、左丞崔翘、御史中丞王鵵等七人分行天下，黜
陟官吏”。〔３６〕

　　此种分道巡按式的监察制度，不仅有唐一代在督察地方官吏、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且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还对后世监察体系的进一步制度化及其合理运作

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监察御史田滋建言，因 “江南新附，民情未安，

加以官吏侵渔”，故应 “立行御史以镇之”。〔３７〕元世祖采纳了田滋的建议，次年即在扬州设

置 “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亦称 “南台”，辖制东南十道；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年），设置
“云南诸路行御史台”，大德元年 （１２９７年），将 “云南台”移至京兆，改设 “陕西诸道行

御史台”，亦称 “西台”，辖制西南四道。至成宗时，将全国划分成二十二 “道”，也就是

·５９１·

“御史监察”的历史构造与运转实效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３３页。
同上书，第２９９３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５７页。
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１２３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１８７页，第２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６〕，宋濂书，第 ４３５９页。田滋，开封人，曾任汴州路总管府知事、御史台掾，自至元十二年
（１２７５年）先后任监察御史、侍御史、两淮盐运使、河南路总管、浙西廉访使、济南路总管、陕西行省参知
政事等。



二十二个监察区：中央御史台直辖八道，称 “内八道”；江南行台辖十道，称 “江南十道”；

以及陕西行台辖四道，称 “西四道”。〔３８〕

　　为了强化对地方各级官吏的监察，元代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按地域划分了三大监察区
及若干次级监察区，相应设置了行御史台和诸道司，从而由中央御史台、行御史台、诸道

提刑按察司 （肃政廉访司）的三级监察机构建构起一个完整缜密的监察体系。〔３９〕这一渐趋

完备的监察体系，不仅为明清时期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蓝本，而且还在古代政制结构内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在张力。

三、“设官司存，王者司契”：御史监察的运作及实效

　　御史监察制度既被视为古代政制的重要构成之一，就不得不细察该制度的现实运作及
其实效。具体而言，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御史监察的程序问题，即御史经由

怎样的程序行使监察权，进而实现监察的目的；其二，御史监察的实效问题，即御史在启

动监察程序后，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有没有例外情况，该情况对

御史监察有何影响。

　　 （一）御史监察的法律程序

　　检视各种史料，很难找到直接规定御史监察程序的文字记述，因而只能通过梳理涉及
监察案件的典籍史料 （见附表３），尝试探索归纳隐藏其间的制度性安排。

附表３　监察案件的法律程序 （以唐代为例）

时间 案例 处罚 出处

景龙二年

（７０８年）

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 “…… ［宗］楚客、

［纪］处讷、晋卿等骄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诛，

讵清王度。并请收禁，差三司推鞫。”

中宗竟不能穷核其

事，遽令琬与楚客等

结为义兄弟以和解之

《旧唐书·宗楚

客 传 》 卷 九

十二

开元六年

（７１８年）

有人告张嘉贞在并州任天兵军使时 “奢覼及赃贿”，

御史大夫王?据而上奏弹劾，结果却是 “按验无状，

上将加告者反坐之罪”。张嘉贞建言 “特望免此罪，

以广谤诵之道”。

遂令减死

《旧唐书·张嘉

贞 传 》 卷 九

十九

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年）

宇文融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张说 “引术士王庆则夜

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道岸窥
+

时事，冒署右

职。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

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帝怒，诏源乾曜、崔隐甫、

韦抗即尚书省鞫之。〔４０〕

停 ［张］说中书令

［罢政事］，诛 ［王］

庆则等，坐者犹十

余人

《新唐书·张说

传》卷一百二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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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宋濂书，第２１８１页以下。
同上书，第２１７７页以下；前引 〔２〕，明辉文，第 １１３页。元初，设立 “提刑按察司”，逐年增置，或有废

复。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年），改按察司为 “肃政廉访司”。

在 “张说案”中，宇文融官任御史中丞，崔隐甫任御史大夫，李林甫任御史中丞，张说任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

源乾曜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韦抗任刑部尚书。在该案中，弹劾张说的官员是御史大夫、中丞；受命主审的机

构是尚书省；皇帝诏命审理该案的官员则包括尚书左丞相 （兼侍中）、御史大夫、刑部尚书 （其中没有大理

寺官员）。



（续附表３）

时间 案例 处罚 出处

贞元年间

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享昭德皇后庙，以 “私忌日不受

誓诫”而受到御史弹劾，皇帝诏命 “尚书省与礼官、

法官集议”。唐礼对此虽无明文规定，但尚书右丞卢迈

却依 “春秋之义”主张 “不以家事辞王事”。

罚俸

《旧唐书·卢迈

传》卷一百三

十六

贞元十二年

（７９６年）

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以官闲冗，放吏

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以此弹劾卢南史

“以为赃”，并 “买铅烧黄丹”。于是，唐德宗 “遣监

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郎裴遚、大理评事陈正仪充

三司使，同往按鞫”。

不至深罪

《旧唐书·卢南

史传》卷一百

三十七

元和四年

（８０９年）

严绶入拜尚书右仆射。“尝预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马

江朝赐樱桃。绶居两班之首，在方镇时识江朝，叙语

次，不觉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是日，

为御史所劾”。

严绶待罪于朝，命

释之；责江朝，降

官一等

《旧唐书·严绶

传》卷一百四

十六

杨凭拜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杨凭 “前为江西

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敕付御史台覆按，刑部尚书

李睟、大理卿赵昌同鞫问台中”。

诏贬贺州临贺县尉

《旧唐书·杨凭

传》卷一百四

十六

宝历元年

（８２５年）

御史萧彻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崔元略违诏征畿内所

放钱万七千贯，付三司勘鞫不虚。

敕削 元 略 兼 御 史

大夫

《旧唐书·敬宗

本纪》卷十七

［崔元略］复为京兆尹，寻兼御史大夫。以误征畿甸经

赦免放缗钱万七千贯，为侍御史萧澈弹劾。有诏刑部郎

中赵元亮、大理正元从质、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

元略有中助，止于

削兼大夫

《旧唐书·崔元

略传》卷一百

六十三

唐文宗时

江西观察使吴士矩加给其军，擅用上供钱数十万。［御

史中丞狄］兼谟劾奏 “观察使……与夺由己，贻弊一

方，为诸道觖望，请付有司治罪”。

士矩 繇 是 贬 蔡 州

别驾

《新唐书·狄兼

谟传》卷一百

一十五

　　综合附表３所列案例的相关信息，可以推论认为，唐代对于 “御史监察案件”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经过以下程序：

　　第一步，启动监察的基本方式：包括 “依职权”和 “依申告”。前者主要是由御史依据

法定职权，主动调查某官员的违法行为；后者则是有人对某官员的违法行为提出申告。

　　第二步，根据上述调查或申告，御史针对特定违法行为向皇帝弹劾某官员。〔４１〕

　　第三步，根据不同的案情或者案件类型，将案件及涉案官员移交司法机关审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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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在此，若就御史台内部机制而言，自然会涉及御史与御史大夫或中丞的职务关系问题：一方面，是监察机构

长官与普通监察官员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是普通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职权时的独立及其程度问题。据

载，“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或者 “凡事非大

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奏”（《旧唐书》卷四十四 《职官志》）。如果仅

由此条记载来看，侍御史或监察御史在提出正式弹劾之前，因监察机构内部的层级关系，必须 “言于大夫”

或由 “大夫、中丞押奏”，然而，在实践中，御史往往为了坚守其监察的独立性而拒绝 “关白”大夫或中丞，

以至于皇帝最终以诏令形式赋予御史以相当独立的监察权限 （具体讨论，参见后文第四节）。



而言，依据案情或违法行为，可以分为普通刑案和特殊刑案 （如涉嫌违礼的案件）；一般而

言，普通刑案移送某一司法机关 （大理寺或御史台），或者由三司会同审理；特殊刑案移送

相应职权机关 （如尚书省、礼官等）与司法官员会同审理。〔４２〕

　　第四步，根据司法机关或相应职权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分别情况处置：如果查证属实，
则由皇帝以 “敕”“诏”形式施以处罚；如果 “按验无状”，则 “加告者反坐之罪”。此外，

在特定情况下，皇帝也可以 “赦”或者其他形式对涉案官员免予或减轻处罚。〔４３〕

　　就监察案件而言，上述过程仅为一般情况下遵循的法律程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
殊情况，并没有严格遵守上述程序。例如，从案情角度看，对某些情节相对简单清晰的案

件 （如违失朝仪班次等），通常命涉案官员 “待罪于朝”，由皇帝临朝决断，或罪之，或释

之。又如，从弹劾的具体形式看，依据唐代旧制， “大臣有被御史对仗劾弹者，即俯偻趋

出，立于朝堂待罪”，〔４４〕也就是说，如果有御史当朝弹劾某官员，则该涉案官员应当于

“朝堂待罪”。或许，可以将这样的处置理解为针对特定事项的简易监察程序。

　　除了监察案件应当遵循的程序之外，在涉及御史监察的实际运作中，还有一个至关重
要的因素，即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与作为监察对象的官员之间在官秩品级上的差距在制度

运作层面对御史监察的影响。例如，宋瞡任左台御史中丞，与张昌宗、张易之等贵宠不和。

某日，会宴朝堂，“二张列卿三品，瞡阶六品，居下坐”。〔４５〕以位阶普遍较低的御史来 “监

察”位居高阶的官员，客观上势必造成诸多制度性的阻碍，因而，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对

此一制度设计的实用性矫正。下面，以 “合台参官制”引发的争议为例，进一步探讨古代

监察制度的运作现实及其实用性调整。

　　唐太和九年 （８３５年）八月，据御史台上奏：“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合台参官等，旧
例：‘新除大夫、中丞，府县官自京兆尹以下，并就台参见。’其新除三院御史，并不到台

参见，亦不于廊下参见。此为阙礼尤甚。伏请自今以后，应三院有新除御史等，并请?京

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就廊下参见，冀使禀奉之礼不亏，临制之仪可守。”〔４６〕

　　在唐代，京兆府虽设牧 （从二品）、尹 （从三品）及少尹 （从四品下）诸官，但实际

上，常以亲王任府牧，又因 “或不出阁”而以府尹 “专总府事”。〔４７〕在此，暂且将由京兆

牧、尹、少尹等构成的职官系统称为 “京畿行政系统”，同时也将由御史大夫 （从三品）、

中丞 （正五品）、侍御史 （从六品）、殿中侍御史 （从七品）、监察御史 （正八品）等构成

的职官系统称为 “国家监察系统”。除京兆尹与御史大夫同品秩外，从整体上看，“京畿行

政系统”的地位显然高于 “国家监察系统”。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僚体系中，不难想见 “监

察系统”在履行监察职责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阻碍。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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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此处所谓的 “三司”，从机构讲，通常指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从职官上讲，实践中则包括不同组合：例

如，御史中丞、刑部尚书／侍郎和大理卿，侍御史、刑部郎中和大理司直，以及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和大理
评事。有时，也不完全依循上述规定，例如，在附表３的第３例中，即以 “尚书左丞相”替代 “大理卿”。

在此，皇帝的赦免宥减，主要是针对已查证属实的被弹劾官员，当然有时也适用于诬告者 （如果对所弹劾的

罪行无法查证核实，该举告有时会被视为 “诬告”，那么，诬告者当被追究 “反坐”之罪责），例如附表３所
列的第２例。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２９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４３８９页以下。
前引 〔６〕，王溥书，第１０４６页。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１９１６页。



实状况，御史台才提出上述奏议，希望通过改革 “合台参官”之旧例，在不对既有官制作

较大调整的前提下，尽可能从其他制度或惯例方面提升御史 “监察系统”的权威，保障监

察职责的正当行使。

　　 （二）御史监察的法律效果

　　古代 “御史”的法律地位，自唐代至明清时期，至少从官制形式上看呈现出一种逐步

上升的态势。〔４８〕这一御史品秩渐趋上升的态势，在古代政制结构未出现较大变动的情况

下，一方面，反映了皇帝或朝廷对御史监察愈益重视的态度变化，意图通过提升 “御史监

察”的权重来维护君权的至上权威，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也透

露出皇帝或朝廷意识到固有制度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治国需求，意图通过 “制度微调”来

弥合两者之间的脱，从而维持政制的稳定及正常运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或许

可以通过对御史弹劾案件的梳理，观察分析御史监察制度运转的实际效果 （参见附表 ４），
以期进一步加深对 “御史”以及古代监察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附表４　御史弹劾案件及法律效果

御史 被劾官员 被劾行为 法律效果 出处

治 书 侍 御

史权万纪
大理丞张蕴古

［按问诏狱］情在阿纵，奏事

不实
斩于东市

《旧唐书·刑法志》

《旧唐书·张蕴古传》

御史 民部尚书唐俭 托盐州刺史张臣合收其私羊 以旧恩免罪，贬官 《旧唐书·唐俭传》

御史 华州刺史李君羡 与妖 （狂）人潜相交结，谋不轨 下诏诛之 《旧唐书·李君羡传》

侍御史柳范 吴王李恪 好畋猎，损居人 《旧唐书·柳范传》

御 史 大 夫

李乾
蜀王李?

畋猎无度，侵扰黎庶 （不避禾

稼），县令、典军无罪被罚
贬为黄州刺史 《旧唐书·蜀王?传》

御史
中书舍人

许敬宗

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

指之，［许］敬宗见而大笑

左授洪州都督府

司马
《旧唐书·许敬宗传》

［有司］ 礼部尚书许敬宗 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 左授郑州刺史

监 察 御 史

韦思谦
中书令诸遂良 市地不如直 （贱市） 罢为同州刺史 《新唐书·韦思谦传》

［宪司］

侍御 史 狄

仁杰

司农卿韦机

左司郎中王本立

仪凤中，坐家人犯盗 免官

续造恭陵玄宫太过 坐免官

恃宠用事，朝廷慑惧 抵罪

《旧唐书·韦机传》

《旧唐书·狄仁杰传》

《新唐书·狄仁杰传》

御史中丞

狄兼谟

江西观察使吴

士矩

违额加给军士，破官钱数十

万计
坐贬蔡州别驾 《旧唐书·狄兼谟传》

御 史 李

尚隐

中书侍郎、检校

吏部侍郎崔

太常少卿、检校

吏部侍郎郑?

坐赃 （纳赂遗），铨品无序 （倾

附势要，逆用三年员阙）

贬襄州刺史

贬江州司马

《旧唐书·中宗本纪》

《旧唐书·宋瞡传》

《旧唐书·李尚隐传》

《旧唐书·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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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关于御史在古代官制中的地位，可以尝试比较分析唐、明、清三代御史的品秩等级及其变化。参见 《旧唐

书》卷四十四 《职官志》、《唐六典》卷十三 《御史台》、《明史》卷七十三 《职官志》以及 《清史稿》卷一

百十五 《职官志》等。



（续附表４）

御史 被劾官员 被劾行为 法律效果 出处

御史中丞

宋浑
吏部侍郎李彭年 赃污

长 流 岭 南 临

贺郡
《旧唐书·李彭年传》

御史李如璧

侍御史杨醔
京兆尹崔日知 坐赃，贪暴犯法

左迁 （贬）

歙县丞

《旧唐书·崔日知传》

《旧唐书·杨醔传》

监察御史马

怀素

夏官侍郎

李迥秀
恃张易之之势，受纳货贿 罢知政事 《旧唐书·马怀素传》

殿中侍御史

邹儒立
太子詹事苏弁

初入朝，班位失序；造朝，辄

就旧著，复旧班 （引旧班制立）
有诏原罪

《旧唐书·苏弁传》

《新唐书·苏弁传》

御史元稹

兴元尹、山南西

道节度使、观察

使严砺

在任日赃罪数十万
诏征其赃，已

死，恕其罪
《旧唐书·严砺传》

御史大夫颜

真卿

中书舍人兼吏部

侍郎崔漪
带酒容入朝 贬为右庶子

谏议大夫李何忌 在班不肃
贬 为 西 平 郡

司马

《旧唐书·颜真卿传》

［御史台］ 刑部尚书刘滋 前在吏部选人渝滥 诏夺金紫阶 《旧唐书·刘滋传》

御史大夫李

栖筠

吏部侍郎、集贤

殿学士徐浩

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

京尉
贬明州别驾 《旧唐书·徐浩传》

监察御史张著 御史中丞严郢 浚陵阳渠匿诏不行 削官 《旧唐书·德宗本纪》

御史中丞李

夷简
京兆尹杨凭

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

法事

贬 贺 州 临 贺

县尉

《旧唐书·顺宗本纪》

《旧唐书·王仲舒传》

［御史台］
国子司业、兼集贤

学士归崇敬
国学胥吏以餐钱差舛 贬饶州司马 《旧唐书·归崇敬传》

御史中丞归融 湖南观察使卢周仁 违敕进羡余钱十万贯
所进于河阴院收

贮，以备水旱

金部员外郎韩益 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赃 贬梧州司户

《旧唐书·归融传》

侍御史萧澈
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崔元略

误征畿甸经赦免放缗钱万七

千贯

削兼 ［御史］

大夫
《旧唐书·崔元略传》

侍御史温造
左金吾卫大将军

李

违制 （敕）进马一

（二）百五十匹
诏宥之

《旧唐书·温造传》

《旧唐书·敬宗本纪》

御史元稹 检校工部尚书柳晟 违诏进奉 诏宥之 《旧唐书·柳晟传》

［宪司］
凤阁侍郎、同凤阁

鸾台三品苏味道
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 左授坊州刺史 《旧唐书·苏味道传》

御史中丞萧

至忠

刑部、礼部尚书，

兼修国史祝钦明
匿亲忌日 贬申州刺史

《新唐书·祝钦明传》

《旧唐书·祝钦明传》

侍御史倪若水
国子祭酒祝钦明

国子司业郭山恽
腐儒无行，以谄佞乱常改作

贬饶州刺史

贬括州刺史

御史中丞杨

茂谦

尚书右仆射

韦安石
妻薛氏怨婿婢，笞杀之 下迁蒲州刺史 《新唐书·韦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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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４）

御史 被劾官员 被劾行为 法律效果 出处

监察御史齐遆 刑部尚书裴谈 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 下除汾州刺史 《新唐书·齐遆传》

［御史台］ 义成军节度使韦让 于怀真坊侵街造屋九间 令毁拆 《旧唐书·宣宗本纪》

［御史台］

侍郎裴谂

郎中周敬

考试官刑部郎中

唐枝

监察御史冯颛

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

改国子监祭酒

罚两月俸料

出为处州刺史

罚一月俸料

《旧唐书·宣宗本纪》

［宪司］ 国子祭酒韦嗣立
宗楚客、韦温等改削藁草，嗣

立时在政事府，不能正之
左迁岳州别驾 《旧唐书·韦嗣立传》

　　前文依据各类职官书，从官名、职守、选任等方面概述了 “御史”与监察在制度层面

上的基本形态，同时也介绍了御史巡察制度的承袭与变革。然而，御史究竟是如何行使监

察权的？御史与被弹劾者的关系如何？通常有什么样的官员因何种行为而被御史弹劾？御

史弹劾的法律效果如何？概言之，古代御史监察的实际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下面，将通

过逐一分析附表４列举的数据信息———主要包括从相关史料中筛选出来的 ３８个案例，涉及
４３位 （次）被御史弹劾的官员以及被弹劾的行为与后果———尝试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并回

答上述问题。

　　其一，从弹劾者与被弹劾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弹劾者主要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
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基本上涵盖了唐代御史台中享有独立监察权的全

部核心组成人员。换句话说，在御史台的构成中，无论品秩高低，几乎没有任一虚职或闲

职，都是负担监察职责的实职官员。〔４９〕另一方面，被弹劾者则遍布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

既有省部官员，也有监寺官员，还有州府官员，甚至包括军事和监察官员。同时，涉案官

员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二品不同，既有低品级的大理丞、监察御史，也有高品级的中书令、

尚书仆射及各部尚书，足见御史弹劾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值得注意的是，在 ２８件可供比
较官品的案例中，弹劾者的品秩低于被弹劾者的有 ２４件，可以说，至少在唐代，御史所欲
弹劾的官员的品秩，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自己高的。

　　其二，从御史弹劾的违法行为来看，涉及诸多方面，重者如 “与妖人交结，谋不轨”，

轻者如 “违诏 （敕）进奉”。如果依据不太严格的标准，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谋危社

稷，属于 “十恶”重罪，有１件；违反职制，如阿纵罪囚、贪赃纳贿、违失仪制等，有 ３２
件；斗讼，如主杀奴婢等，有１件；杂犯，如侵占巷街、误毁稼穑等，有８件。在御史据以
弹劾官员的违法行为中，虽然也有 “十恶”重罪、斗讼、杂犯等类型，但更多的仍然是官

员违反职制的犯罪，或许这也正是御史监察案件的一个典型特征。

　　其三，从御史弹劾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附表４列举的数据，除了未记载结果的１件之
外，在有结果的３７件案例中，有 ３件明确得到皇帝诏书的原宥；有 ２件虽以特殊原因免
（恕）罪，但仍被处以 “贬官”和 “征赃”；在其余的案例中，被弹劾的官员都得到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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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如果从作为职官的御史的变迁沿革来看，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 （例如宋代初期），御史大夫通常仅仅属于一

种荣衔，而不是享有独立监察及其他职能的实职官员。



的处罚，具体包括：死刑、流刑、抵罪、免官、贬官、夺阶、罚俸、征赃等。如果将 “左

授”“罢为”“左 （下）迁”“下除”等都视同 “贬官”的话，那么，在前列受到弹劾的官

员中，有２３位被 “贬官”，在有结果的案例中约占 ５９％，在承担罪责的案例中约占 ６４％；
如果再加上被 “免官”“夺阶”“罚俸”“征赃”的案例，那么，所占比例就分别为７４％和
８１％。可见，在御史弹劾案件中，直接适用正刑 （如死刑、流刑）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

适用从刑，特别是贬官、免官等。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发现，在御史弹劾案件中，虽然有御史与被弹劾官员之间的品秩逆
差形成的可能阻碍，但在实践中，御史经由弹劾而展开的监察是卓有成效的，御史监察的

范围虽然宽泛 （涉及官员的各类行为），但主要仍然集中在官员违反职制的行为方面，在刑

罚的适用上，也就更多地采用了诸如贬官、免官等从刑，而不是正刑。这一法律现象与古代

法典 （特别是 《唐律疏议》中 “职制律”）规定的大量徒杖刑的适用，存在一定的差距。〔５０〕

　　当然，并不是所有御史弹劾案件都会直接导致被弹劾者承担相应罪责，实际上，在相
当情况下，由于某些特定原因———诸如依凭权势、因功恃宠等，或者被弹劾者本身即为皇亲

国戚———使得本应受到处罚的被弹劾者免于或逃避法律的制裁，甚至作为弹劾者的御史反遭

构陷而被责罚。例如，唐景云年间，“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

理”，御史大夫薛登和殿中侍御史慕容
,

上奏弹劾惠范，结果 “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歧

州刺史”。〔５１〕又如，至德初年，“属朝廷右武，勋臣恃宠，多不知礼”，大将管崇嗣 “于行

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据以弹劾，并且将其 “拘于有司”，结果却被

唐肃宗 “特原之”。〔５２〕再如，唐高宗时，司农武惟良 （武后之族兄） “擅用并州赋二百万

缗”，监察御史韩思彦 “劾处死”，不仅武惟良因 “武后为请而免”，并且韩思彦还遭到中

书令李义府 “与诸武共谮”，而 “出为山阳丞”。〔５３〕

　　虽然在实践中，也会以皇帝宠信或者权臣势重等原因而赦免被弹劾者的特殊情况，但
若从常规的或者制度化的角度来看，普通官员对于御史的监察弹劾还是很重视甚至非常畏

惧的。唐敬宗时，夏州节度使李 “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侍御史温造上奏 “正衙弹劾”，

李被吓得 “股战汗流”，乃至私下对人说 “今日胆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５４〕

四、“风霜之任，固当独立”：御史监察的独立性及局限

　　相对于其他职官而言，监察官员因其职责而显得与众不同，即 “御史”必须保持一种

与各方利益无涉的独立地位，从而保障其举劾、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一）宪司 “固当独立”

　　现实中，御史在履行监察职能时总要面对品秩高于己、权势重于己的朝廷重臣和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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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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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 “职制律”规定的刑罚类型，可参见钱大群： 《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第２９２页以下。《唐律疏议》文本与唐代涉及官员违反职制律的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唐代涉及职官
犯罪的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很值得深入商讨的问题，但限于本文主题与篇幅，暂不

展开。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３１４１页。
同上书，第３６３３页。
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４１６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４３１５页以下。



大吏。尽管如此，御史监察依然卓有成效，在古代政制构造中，形成了一种足以维持和平

衡官僚结构体系的制约力量。那么，仅仅依靠前文提及的御史选任、巡察制度等因素，就

可以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吗？有没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一般而言，一国

治理的优劣与否，常常取决于设计优良的制度以及确保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人。诚如荀子

所言，“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

乱矣”。〔５５〕

　　就治国而言，如果说荀子在强调 “君子”方面是合理的，那么，他在轻视 “法制”方

面或许是有失偏颇的。在一个愈益庞大而繁杂的国家政制中，仅仅依靠君子 “修身”来实

现治理，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要有合理的制度与 “君子”相辅相成，方有可

能维持一个有序的官僚结构和社会秩序。东汉以降，“三独坐”〔５６〕制度及其惯例，在制度

建构上，开始尝试将 “御史独坐”设计成一种 “君子”与 “监察”圆融和洽的制度模式，

并且在实践中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御史监察职能的独立行使。

　　仅就御史监察而言，除了优选的御史和合理的制度之外，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将两者有
效地整合在监察实践中呢？唐高宗时，御史大夫韦思谦 “在宪司，每见王公，未尝行拜

礼”，有人劝他，他却回答说 “雕鹗鹰，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

当独立也”。光宅元年 （６８４年），分置左、右肃政台，以韦思谦任右肃政台大夫。在当时
的朝政实践中，朝廷大夫时常 “与御史抗礼”，而韦思谦却 “独坐受其拜”，以致 “振举纲

目，朝廷肃然”。〔５７〕或许，韦思谦是因其宪司 “固当独立”之个人行止，而在纷乱的朝局

中为 “御史”赢得了权威与尊重。

　　然而，事实上，与其说 “御史独坐”是官员个人行止之结果，勿宁说是政制构造与实

践中的习惯共同作用的产物。例如广德二年 （７６４年），颜真卿在 《与郭仆射书》中对尚书

右仆射郭英 的朝廷班位安排提出了质疑：“……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绩既高，恩

泽莫二，出入王命，众人不敢为比，不可令居本位，须别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师保座南，

横安一位，如御史台众尊知杂事御史，别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５８〕在讨

论某人因 “功绩既高”而 “须别示有尊崇”时，颜真卿专门列举了 “知杂事御史”之例，

足见在当时的朝廷班位序列中，自东汉以来的 “御史独坐”已经成为一种基本法政习惯了。

　　御史监察的独立性，除了与其他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关系之外，还涉及监察机构内部
的职务关系。例如，长安四年 （７０４年），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 “赃污，贬官”。

对于这一事件，御史大夫李承嘉召集御史，公开责问 “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萧至

忠据引唐 “故事”——— “台中无长官”，声称 “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弹事，不

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则可，如不许弹，则如之何，大夫不知白谁也”。〔５９〕在此，

萧至忠援引 “故事”来强调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的独立性，甚至无需经由御史台长官的批

准，即可径行启动监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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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３０页。
据 《后汉书》记载，“御史大夫、尚书令、司录校尉，皆专席，号 ‘三独坐’”，“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

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 ‘三独坐’”。参见前引 〔８〕，范晔书，第３８７页，第６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２８６２页。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１１页。
参见前引 〔６〕，王溥书，第１０６９页；参见前引 〔９〕，欧阳修等书，第４３７１页。



　　然而，在政制的实践中，权力之间的博弈常常会在制度定型之前往复呈现，或者可以
称之为 “对权力界线的尝试性划定”。例如，针对 “台中无长官”的 “故事”，开元年间，

“宰相以御史权重，建议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复通状中书、门下，然后得奏”，结果导致

“自是御史之任轻矣”。〔６０〕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尝试，决断者不得不在 “权重”与 “任轻”之

间做出选择。至德元年 （７５６年）九月十日诏 “御史弹事，自今以后，不须取大夫同署”；乾

元二年 （７５９年）四月六日? “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先进状”；建中元年 （７８０年）三
月，“令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６１〕终以皇帝诏令的形式，授权御史 “专

弹劾”，从而在监察机构内部实现了 “御史独立监察”的制度化。

　　此外，御史的独立性还体现在不应有过多的兼职，以免影响监察职责本身的切实履行。
例如，大中二年 （８４８年），唐宣宗欲令御史中丞魏

-

“兼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也就是

以兼职之身份，同时履行财政与监察职责。然而，魏
-

却奏称 “御史台”当属 “纪纲之地，

不宜与泉吏杂处，乞罢中司，专综户部公事”。〔６２〕虽然魏
-

选择就任户部，但其言词之间

反映出来的，却是对御史监察之独立性的尊崇和维系。

　　御史监察的 “独立性”在现实中总是充满了曲折。除了官品逆差造成的可能阻碍之外，

还有各种力量权势不断挑战着御史 （监察）的独立性和权威。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春正月，
发生了一起殴击御史案。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 “素恶杰”或 “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

不协”，自恃 “玄宗娅婿”，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 “遇”或 “伺”李杰而 “殴击”或 “殴

辱”之。〔６３〕案情本身似乎很简单，但该案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无论是 “素恶”，还

是 “细故”，都是一些琐事，不应构成伤人的理由；长孙昕官任尚衣奉御，依唐制属从五

品，而御史大夫则是正三品；如果是 “遇”，具有偶然性，恶意较轻；如果是 “伺”，就属

于 “谋”，恶意较重；如果是 “殴击”，就仅仅是一个行为；如果是 “殴辱”，就包含了

“殴击”和 “污辱”两个行为。

　　比照相关几则史料，再结合李杰的诉词和玄宗的敕令，大致可以推断，在该案中，长
孙昕与杨仙玉自恃皇亲姻戚，于里巷中无故殴辱御史大夫李杰。玄宗为之大怒，而欲 “令

朝堂斩昕以谢百官”，即使面对群官 “累表陈情”，仍然敕命 “杖杀之”。〔６４〕

　　根据唐律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下，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均属于 “议贵”之范围；

有执掌者为职事官，无执掌者为散官；诸斗殴人者笞四十，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伤

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诸流内九品以上殴议

贵者，徒一年。伤重及殴伤五品以上，若五品以上殴伤议贵，各加凡斗伤二等。〔６５〕

　　在本案中，御史大夫李杰为正三品职事官，当属 “议贵”，而尚衣奉御长孙昕位列从五

品，符合 “若五品以上殴伤议贵”之规定，因而判罚需 “加凡斗伤二等”。相关史料并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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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记载李杰的伤情，假如以 “发肤见毁”为准，那么，根据唐律，至多判处长孙昕杖一百

或徒一年半。裁处结果却并非如律文所载，既然案情与律文俱在，为何裁处却不同呢？唯

一可能的就是对案情和律文有另外的理解和解释。

　　李杰的诉词：“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６６〕

　　玄宗的敕令： “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长孙昕、杨仙玉等凭恃姻
戚，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累陈表疏，固有诚

请，以阳和之节，非肃杀之时，援引古今，词义恳切。朕志从深谏，情亦惜法，宜宽异门

之罚，听从枯木之毙。即宜决杀，以谢百僚。”〔６７〕

　　在李杰看来，长孙昕、杨仙玉的殴辱行为，不仅毁伤了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陵辱
了御史大夫及其所表征的国家和法律。显然，玄宗接受了这样的解读，认为长孙昕、杨仙

玉的行为是在 “轻侮常宪，损辱大臣”，而隐于 “常宪”和 “大臣”背后的正是皇帝本人，

所以 “情特难容”。因此，在本案中，将长孙昕、杨仙玉从普通的 “殴伤议贵”导向 “杖

杀”的关键要素在于，李杰从 “御史被殴”中演绎出一个 “冠冕被陵”的意味，从而使该

行为等同于 “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的 “十恶”之行，那么，玄宗敕命 “朝堂杖杀”就是

法律推理的必然结果了。这一 “朝堂杖杀”，不仅惩罚了殴伤议贵的皇亲，还巩固了御史在

百官中的独立地位与尊严，更重要的是，维护了皇帝不容侵犯的至上权威。

　　据前述韦思谦、颜真卿、萧至忠、李杰之例可见，在监察官员个人的 “修身”与合理

的监察 “制度”之间，还需要在官僚体制内形成一种御史监察———既包括作为个体的监察

官员，也包括监察职责的履行———的独立性观念，以及有国家 （帝王）强力为后盾的、使

监察独立观念得以实现的制度性保障。也只有通过监察独立性观念的树立以及相应的制度

性保障，才有可能将 “御史”（人的因素）与 “监察”（制度性因素）有效整合在古代政制

的运作实践中。

　　 （二）御史监察的限度

　　正如上节所述，御史的独立性有助于监察的谐洽运作，但从法理上讲，如果缺少了必
要的限度，也会很容易走向权力滥用的泥潭。那么，就古代监察而言，究竟有哪些边界，

是御史所不能逾越的呢？此类边界能否构成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制度设置，或者仅仅是一

些零散的、孤立的历史事件？下面，从史籍记载的几则具体事例 （参见附表５）出发，予以
分析，并尝试回答前述问题。

　　根据附表 ５所列数据，在案例 １中，监察御史蒋挺因 “监决杖刑稍轻”，而被敕命于

“朝堂杖之”。依唐制，除了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和 “肃整朝仪”之外， “纠视刑狱”

“监决囚徒”也是监察御史的重要职责。〔６８〕故而，蒋挺监刑不当属失职，也要承担失职之

责。对于此一廷杖御史之罚，虽然黄门侍郎张廷皀奏言 “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

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并得到当时诸多议者的附和，〔６９〕

但也仅仅是对具体的责任形式 （廷杖）表示异议，并没有质疑蒋挺的失职之责。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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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５、案例６、案例７中，如果从具体行为上看，崔涣、赵计属于职务履行不当，杨护则
属于消极履行职务，均在御史失职的范畴之内。

附表５　唐代御史的行为限度及法律责任

涉案人 职务 时间 行为 法律后果 出处

１ 蒋　挺 监察御史 开元年间 监决杖刑稍轻 于朝堂杖之 《旧唐书·张廷皀传》

２ 周子谅 监察御史 开元年间

妄陈休咎
于朝堂决配流

韍州

《旧唐书·张九龄传》

《旧唐书·牛仙客传》

《旧唐书·李林甫传》

劾 奏 仙 客，其 语 援

谶书

杖于朝堂，流

韍州，死于道
《新唐书·张九龄传》

３ 宋　浑 御史中丞 天宝九年 坐赃及奸 长流高要郡

４ 王　鵵 御史大夫 天宝十一年 坐弟瞐与凶人邢郿谋逆 赐死
《旧唐书·玄宗本纪》

５ 崔　涣 御史大夫 大历三年
为税地青苗钱使，给

百官俸钱不平
贬为道州刺史 《旧唐书·代宗本纪》

６ 杨　护 殿中侍御史 大历八年 抑郇谟而不上闻 贬官 《旧唐书·代宗本纪》

７ 赵　计 御史 大历十二年 检田而不以实上闻 贬官 《旧唐书·代宗本纪》

　　与前述案件性质不同，案例３、案例４体现出来的是御史的另外一种违法情形。这两起
案件均发生在天宝年间，一是御史中丞宋浑因 “坐赃及奸”而被 “长流高要郡”，二是御史

大夫王鵵因 “坐弟瞐与凶人邢郿谋逆”而被 “赐死”。〔７０〕可见，在这两起案例中，都是因

御史本人或家人违反法律，而承担相应罪责，未必与履行职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在案例２中，监察御史周子谅因 “妄陈休咎”，而致皇帝 “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

之”。〔７１〕据记载，此处所谓 “妄陈休咎”，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周子谅私下评论工部尚

书牛仙客 “不才，滥登相位”，“非宰相器”，结果被御史大夫李适之揭发；〔７２〕二是周子谅

在弹劾牛仙客时 “语援谶书”。〔７３〕无论怎样，在这里，“妄陈休咎”似乎构成了对御史监察

职责的一个重要限制，然而，处罚结果却异常严厉。要么 “于朝堂决杀”，要么 “于朝堂决

配流”。显然，在其背后一定隐含着某种重要的利害关系。究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种可能

性：牛仙客位高权重，皇帝所倚，不得不作权宜之选；下官非议上官，于科层制的官僚体

系有损；周子谅身为监察御史，负有弹劾百僚之责，位卑而权重，理当谨言慎行，不该妄

下臆断之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或已超出法律规范与考量的范畴；如果第二、三种

可能性成立的话，那么，结合起来，或许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上理解对御史监察的约束和

限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职权的配置，还是从职权行使的程序上，都对 “御史监察”

施予相当的限制和监督，旨在实现不同职官之间的相互制衡。例如，唐太宗时，御史大夫

杜淹建议 “诸司文桉稽期，请以御史检促”，但仆射封伦却认为 “设官各以其事治”，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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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在 “劾不法”，而 “索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７４〕因此，即便 “御史权重”，也应在

政制设置的范围之内，不能超越必要的限度。在案例５中，大历三年 （７６８年）八月，御史
大夫崔涣 “为税地青苗钱使，给百官俸钱不平”，于是，皇帝诏命尚书左丞蒋涣 “按鞫”，

结果 “贬崔涣为道州刺史”。〔７５〕据唐代官制，尚书省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若 “御史纠劾

不当，兼得弹之”。〔７６〕据此，或可推论认为，在古代政制结构中，御史作为监察官员，职

司监察朝廷和地方官员，但当御史失职或违法时，则赋予尚书省官员 “按鞫”或 “弹劾”

御史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政制结构的基本平衡。

　　当然，也有一些朝廷官员的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仍在制度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却构
成了对御史监察的不当干预。例如，唐睿宗时，检校御史中丞崔沔举劾按验监察御史宋宣

远和光禄少卿姚彝 “犯法”，“通宾客”及 “纳贿赂”，结果却是 “姚、卢时在政事，遽荐

沔有史才，转为著作郎”，〔７７〕实际上是以明转实免的方式解除了崔沔的监察权。

　　结合附表５与此前所述可知，御史尽管在监察实践中具有相当的权威与独立性，但其监
察权的行使以及自身的言行仍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从行为的性质上看，无论是

违法或不当的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性的个人 （甚至家人）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御史承担

相应的罪责；从行为的表现上看，违法或不当的职务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

是消极的不作为；从责任的形式上看，在失职或者违法时，御史至少有可能要被处以决杖、

配流、死刑和贬官，责任的具体形式要视具体案情而定；从权力的分配和程序上看，御史

的监察权也要受到其他机构 （主要是尚书省）的制约和监督。这四个方面的归纳可以大致

勾勒出御史在履行监察职责时的基本行为边界。更重要的是，虽然无法从既有律典中找到

这些行为限定的制度性安排，但从御史的监察实践中，可以察觉到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

联，以及这些具有逻辑关联的行为限制对御史监察的实际制约和影响。

结　语

　　就古代中国而言，在政制的构造 （静态）中，御史 （台）是一个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并

不那么显赫的组成部分，它分享着国家的重要权力，但品秩位阶始终无法与其职权相匹配，

可谓 “位卑权重”；在政制的运作 （动态）中，御史 （台）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平衡枢纽，

它凭借独特的制度设置，通过 “察举百僚，巡按郡县”，平衡并维系着国家机器基本正常的

运转。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宪台的置废嬗革，还是御史的职司品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
展演化过程，渐趋合理与完善。从官员选任上看，作为 “清要之官”的御史，既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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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或者 “三司鞫其事”。此处所谓的 “三司会审”，或许也在一定程度

上涉及对 “御史监察”的限制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

参见前引 〔９〕，刘籧等书，第４９２８页。在该案中，被弹劾的监察御史宋宣远是卢怀慎之亲，光禄少卿姚彝
是姚崇之子。唐睿宗时，姚崇先后任兵部尚书、中书令，卢怀慎先后任兵部侍郎、黄门侍郎，均属朝廷枢机

之任。



“克己修身”的道德品格素养，以满足 “清”的需求；又要具有专门的职业知识技能或者经

验，以符合 “要”的条件。从监察制度的运作上看，经过较长时期的沿革，逐步形成了一

个由中央朝廷、大监察区与次级监察区构成的、以 “朝廷分察，地方巡察”为基本运作模

式的三级监察体系。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还是从制度的视角上看，古代御史监察

制度独具特色，是源于中国历史和本土的智慧结晶。

　　更重要的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在古代中国的监察实践中，御史监察取得了许多
重要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首先，御史不仅实际履行着 “察举百僚，巡按郡

县”的职责，发挥着专有的监察职能以及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并且还取得了显著的监察实

效。其次，御史监察的独立性———在观念上的意识培养，在实施时的权力保障———有助于将

“君子”与 “律典”整合协洽，从而使监察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第三，对御史监察的适度限

制，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御史监察活动，避免监察权无节制的滥用。

　　然而，通过对御史监察实践的分析，也折射出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御史监察在正
常情况下可以有效发挥功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遇有被弹劾者位高权重，或者受到

皇帝偏倚等———却常常徒劳无功；在御史弹劾案中，对被弹劾官员的实际处置与律典的文本

规定存在一定偏差；御史 “位卑权重”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在监察实践中受到了

相当的挑战等等。在中国五千年来未曾中断的法制历史中，代有兴革、纵向传承的法文化

发展过程有其内在关联，〔７８〕研究监察法制时，此类问题理应得到重视，并亟待进一步的研

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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